
會 
議 
之 
實 
現

描0丿 
歳9) 
士⑥ 
杰@ 
酒@

元

geo 
合」 粥

［時J麵 
［粽； 雲 

呼呑

缴
ss»摩

X*輪玲

發茄二片此架車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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釉獅東膾綱團樹 
站門二由。力膠

核値値醫正正財正 數理理院議交政總 員兼 主長際主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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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八十月六年入拾國民（二） 二期星

謎癖

岫
華
僑
花
塔
凉
亭
車
影
片

所
主
張
之
國
民
會
議

貝
現
，

則
國
内
戰
爭
永
遠
不
能
停
止.
.
.
.

現 

木
党
同
志
應
於
全
國
舉
行
促
成
阈
民
會
議 

運
動.
.
.
.

集
合
本
地 
一 
切
有
力
團
體

。，組
織
國
民
會
議
促
成
會

"C

以
力
爭
國
民

現
己
晒
脩
以
應
僑
界
先
覩
爲
也 

(
計
撮
有
五
圖
)

B
 r C V

一
圖 
該
車
点
綴
吿
竣
時
之
過
彫
(

/l•:雎
僑
公

COU
n a 

V

口)

二
圖 
該
車
由
巡
遊
大
會
之
評
判
員
評
判
獲
賞S

 

第
一
名
之
列
掛
分FIR

ST

 PR
IZE

牌
W
 

在
塔
身
之
撮
影(
花
塔
全
露) 

St 

三
圖 
該
屮
與
第
二
圖
略
同
惟
加
多
人
士
拍
照

der 

四
圖
該
車
由
車
背
影
來
故
凉
亭
全
露
女
士
四

Pen
3
 

2
10 tud St

位
亦
在
焉 

五
圈 
該
車
與
第
四
百 

經
技
僑
必
奪
得
錦
標
師 

图
面
，、五
月
什
四
版 "
叫
吆
公 
院
：3  

19
華 

毋
全
to華
鉄
。，加
入
巡
遊
肋
殷
。毋
資
修
耿
潮 

助
中
西
人 

53
院
故
華
僑
個
全

69
殺
成
。特
允
製 

出a
凉
亭 

M1
一
架
，。其
內
布

S3

中
阈
風
景
。。 

以
京
废
；
现2!

笈
第
一
名
之
例"
。得
賞
格
一 

百
元
：
査
此
塔 
'II
乃
情
周
端
初
及
学
海
兩
君
各 

出
心
哉
，
点
綴

—分
锥
题-"
悅U
可
觀
：
消
途 

各
界
人
士
，1
分
图
許
：
鼓
準
之
聲
不M,"
此 

切
助
震
，城
我
普
破
大
荒
之
美
军
山"
乂
直

fl-1 

白
有%
丛
：：來
。"
向
未
有
當
倫
加
入
瘦
折
小 

。此
次
公
川
小
憩
内
美
率
，"
股
求
華
簡
加
入
籍 

育
鼓
吹
以
解
存
款 
番
第
行
名
之
賞
，亦
云 

幸
央"
。

多
一

一
單
買
齊
五
幅
銀
三
元 

0W 

未
滿
五
幅
毎
幅
七
亳
五

Cho 

廣
東
街
口
對
面 

ucho 

耀
初
影
相
舘
美
術
部
啓
Y

(
期◎
府
獨
市
衣
館
出
賣
廣
吿

一
敗
界
沙
省
詩
晏
亞
並
絡
書
蘭
打
坤
衣
館
連
袖
地
及
偈"

一 
應
出 

一
賣
倘
自
同
胞
欲
營

^•知
吿
到
來
而
議
就
兄
弟
因"
老
本
擬
早"
 

一
資
人
帰
家
以
煥
殘"
血f
餘
生
故
對
於
價
銀 
一一 節
特.意
計
平
有 

一
志
件
治
谷
勿
失
時
機   

''!也 

叶
收

Lee

 

Jack  
Laundry

 

P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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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ealandia
 Sas

戸 

C

 N，

R
・ 

李
植
特
改

故
吾
謂
國
民
党
不
是
革
命
党
：
諸
君
若
認
國
民
一 

党
爲
能
革
命
:
諸
君
是
，錯
誤

(
乙
一
何
以
謂
國
民
党
年
來
之
舉
動
。已
人
失
民 

衆
之
信
仰
。C

當
列
舉
事
實
而
爲
之
証
明

國

民
衆

黨
不
能
離
開
民
衆
，，凡

:
然

辦
黨
而
不
肯
推
誠
心
與
民
衆
相
與
，但
利
用
民 

衆
爲1
■
:
民
衆 
一 
時
受
惑
) 
雖
我
同
情
:
結 

果
民
衆
醒
來"
党
之
匚
呉
仍
失
。。今
國
民
党
之 

與
民
衆
：
爲
推
誠
心
相
與
乎" 
抑
利
用
之
爲
工 

具
乎GC
請
讀
其
重
要
訓
令
與
重
要
宣
言 

國
民
党
於

—
五
年
二
月
卜
六
田
由
中
央
党 

部
發
出
重
要
訓
令
有
云

之
；

/< 
偏
威
士
杰
酒
請
君
今

天
試
一
罅

各
政
府
酒
房
均
有
發
售

酒
由
坎
拿
大
溫
哥
華

坤
之
夭
動
的
製
酒
有
限

公
司
配
製
入
縛
每
括
三

元
卜
六
安
士
輝
每
樽
二

館

特

電

〔昨
晚
六
時 
一
刻
接
駐
滬
訪
員
來
電
〕 

/
馮
玉
祥
不
允
赴
太
原 

太
原
會
議
致
書
馮
玉
祥
。。請 

其
出
席
討
論
和
平
？
馮
無
答

Q
0

-
太
原
會
議
終
了 

太
原
會
議
完
畢
。。唐
生
智: 

何
成
溶
、、劉
鎭
華
等
，。由
山 

西
返
北
京
。。

。
馮
玉
祥
之
軍
事
計
劃 

馮
玉
祥
在
陝
西
滝
關
設
防
固 

守
。。又
在
紫
荆
關
設
兵
站
。。 

幷
向
者
河
口
增
兵

C

意
圖
進 

窺
湖
北
丿
。

•
蔣
介
石
串
匪
擄
人 

著
名
學
者
張
嘉
森
。，被
蔣
介 

石
嗾
便
匪
徒
。。在
滬
將
之
擄 

去
。。

。。則
彼
此
均
自
裨
益 
，中
國
地
卜
實
藏
絕
富:
 

书
未
開
祐 

將
來
必
， 11 開
採
， 
阈
庫
逐
漸
充
裕 

1
繁
悠
陵
逹 

未   

1*j 限
髭 
"
本
缺
乏
原
料
• 

大
部
份
恨
中
阈
供
槍
而
件
人
能
酬
造
物
：：
1?,1、 

-
以
供
中 
國
應
用
經
沸
1
已
人
然
聯
合

2  

一
訪
貝
叩
以
現
代：=

不
對
侬
所
持Z
 方
針
及
若

/{■ 

一
爲
外
相•
。當
如
何
應
付
，幣
心
答
上
日
本
出

IK(
山
朿
4
，
余 ̂
^
 問
富
也
是
育
女
示
採
川
强 

一
硬
政
策
一
而
政
收
代
人
用
出

,A-祇
1
保
護
日
僑 

牛-
命

IH 
産
究
  

^

政
代
力
：̂
爲

f'-l 

直
雖
明 

V/

— 
I
I
 
- 
" 

2̂
-  

— -

"
|
 H
为

幻

8

什k

屮
國
靖
亂

丨

门治:
則山阈間買"/
人加小 
虫』"
本

网
单
通
商
祇
 

i,.對
外
買
为
全
败
八
分

電
話
笑
一0
三

金
一•
1
，中
國
商
務
波
人
擴
允 

姒
其
多
買
日 

貨
"0  

1111 
瓦
rl人
現a
l
案
零
状
尸
二
象 

可
以
終
止 

了
所
謂
一
滿
洲
間
題
一
者 
實
足
誤
川
名
稱
•
：=
一 

本
木
嘗
欲
阻 
II;滿
洲
與
南
方
聯
合
抑
成
使:
叛 

離
寧
府
：A
東
省
，二"
本
權
利 
純
福
縄
沸 

及
根
據
約
權
咎
"
叶
等
約
權 

無
論
旅
順
叫
人 

連
机
借
地
是
否
受
宪
連"
亦
必
要
保
持
之
，操 

管
南
滿
鉄
路
及
別
义
，
係
山
中H
協
約
陳
證
，
一

之
一

此
約
經
全
國
日 

15;贊
同
，
予
总
及 

1 
一
心
不
欲
損
害
中
國

II-: 當
佛
利

e
盲
人
發
，，新
撮
影
機 

能
映
四

!|-)防
能
晒
相 

英
京
！

一：：：电

)
百
：：：科

學
家
威
他
遜
氏
博
士 

二
琨
發
明
一
新
式
撮
影
機

—
農
映
相
行
同
時
能 

晒
相 
伊
宣
書
4
儿
化
學
實
驗
所
研
究

—
二
勺 

:
故"
此
成
績 

施
川
有
顏
色
之
乾
片
用
燥
氣 

。
多 

HIH
I

九
歲f
帮
助 

此
新
法
旣
液
明
。 

則F
照
相
術
上
將
必
入
改
革
，
成
氏
經
將
儿
術 

仟
本
處
人
羣
人
家
之
筋
試
演
，r
機
與
普
通
打

置
於
仆 

色
之
/

撮
影
機
無
異
，
其
旁
有
九
塊
有
顏 

一
IUI筒
。
囚
貯
名(
煤
氣
)
之
混
合

物 

幷
有
兩
透
光
鏡"
，映
相
薄
膜
與
飽
連
同
插 

入
；
每
次 閉
機
或
開
機
。
卽
有
小 
許
煤
氣
放
出 

.
此
舉
可
腐
薄
膜
未
現
之
相
印
出
，。及
捲
軸
除 

開
則
真
相
已
躍
然

—
紙
上
矣
"
。

司

❿
十一 
國
還
戰
債
與
美

牛
H-共
銀
八
，
萬
餘
元

美
京
拾1
H
電
了
美
國
財
政
部
現
收
到
治
一 
國 

償
還
戦
債
一
共
銀
八
千
一 
拾
萬
九
千
三
百
八
拾 

九
无
九
毫 

-h. 
仙
•"
所
還
者
係
照
半
年
分
還
期
之

戰一

六
個
月
利
息
：
中
以
英
國
還
欵

最
先
•
。數
共
六
r
六
门L

—
九
萬
力r
.
兀1
其 

餘
1111 爲
意
大
利
五
门
爲.兀
：
比
利
時

PL1C
:

拾 

萬
：
捷
克
斯̂

夫
"
h
拾
萬
，
愛
沙
尼
亞

—二 

萬
五
卜
、一芬
蘭
拾
三
萬
大
白
八
卜
元;
匈
牙
利 

武
萬
八
千
九
门
七
拾
-
元
四
毫
~ 
萊
多
尼
亞
四 

萬

:h.r
，"
•
陶
宛
八
萬
四
卜
七
百
一
二
拾
二
元
五 

毫 
拉"
波
蘭
L
M
h
卜
萬
:
羅
馬
尼
亞

il.7
萬
』。 

南
斯
拉
夫
瓜|
萬
兀
，

西
蘭
島
强
震 

日
本
亦
因
火
山
噴
發
而
地
震

B英
屬
新
西
蘭
島
威
靈
頓
埠
卜
七n
電
：
新
西
蘭 

島
北
部
是
日
大
地
震
喪
失
人
命
六
條
，二
威
士 

皿
縣
震
動
〉
堤
而
傾
卸
「。塞
斷
河
道
，致
有
四 

人
斃
命
。"
另
兩
人
失
踪
。
乂
有
一
人
在
十
敏
上 

廠
喪
命
：

威
靈
頓
坤|
匕H
誼
，。今
晨
拾
時
半
I
全
新
西 

蘭
島
强
震
一
成
上
崙
品
域
有
等
煙
通
倒
坍 
納 

爾
遜
坤
r
廠
之
項
极
場
卜
。
樓
基
鬆
動
。
不
堪 

居
人c

敬
幼
童
波
跌
落
之
児
灰
擊
傷
。
木
市
中 

央
許
名
商
店
J
牆
業
破
裂
一
在
威
士
破
埠
之
郵 

政
局
大
遭
破
毁"
自 
一 學
童
因
塔
檀
傾
覆
而
負 

車
傷 
要
將
儿 

足
割
斷
"

"
本
函
館
拾
匕H
電
，
匹
小M
北
方
廿

11 
英
里 

遠
之
人
火
山I
H
忽
噴
發
-
加
震
隨
起
"

•
歧
視
黑
人
議
案
收
囘

一 

因
了
共
利
黨
議
貝
反
封
麥
劾
總
統
支 

一
美
京
指
匕"
冠
'
總
統
賀
華
氏
夫
人"
上
瓜
期 

一
在
门
宮
設
筵 
一
欺
价
來
门
奕
倫
諾
爾
省
之
阈
會 

一
議

L.I黑
人
普
黎
上
氏7
龙
，
致
氏
政
黨
上
議
員

卅.71
1L

9

•
議
案
參
幼
.，丁 
发

政
敵
之
學
者
，
蔣
之
人
格
及
黨
府
之
價
値 

如
何 
，•於
斯
益
見
矣
：

〔今
朝
七
点
接
駐
杳
淞
訪
員
來
電

繳
香 

III 鳳
火
災

香
山
太
平
沙
火
災 
焚
屋
三 

卜
餘
間 
損
失
頗
鉅
。 

一

S5B

一亠

尊
乔
港
仍
閥
水
荒 

人
雨
祇
个"
難
濟
眉
急 

政
府   

^
各
處
自
詢
買
水 

香
港|
l
h
電
败
卜
"
渴
之
人
氏

是
H
花

酷
H
}

卜
。
魚
聞
排
列
於
门
來
水
站
二
候
領
分 

施
之
貴
市
食
水 
本
結
上
用
期
六
降
雨
一
只
得
牛 

4
深

，各
貯
水
塘
，，
水
緩
流
，
難
泗
眉
急
、政 

府
見
情
勢
加
增
悪
劣 
.

—
昭
擴
加♦
其
救
急
計
畫
。 

廣
設
貯
水
器 

擬
將
海
軍
船
塢
改
爲
一
大
蓄
水 

塘
一
以
容
納
輪
船
連
來
之
淸
水
，是
R
調
查
一 

藉
悉
本
島
六
個
貯
水
塘 

已
有
五
個
乾
涸
X
約 

算
貯
水
祇
」
萬
萬
加
倫
1
6
个
常
貯
水
則
有
二 

卜
萬
萬
加
倫
之
多 
。九
能
办
修
現
同
樣
景
象
。。 

前"
口
八
有
水h
萬

.-.加
倫
耳
，
港
政
府
已
致
電 

星
嘉
坡
及.四
貢
♦
査
細
南
洋
及
安
南
食
水
供
給 

如
何 
可
否
撥
連
來
港
救
濟
刻

1I-:設
各
法
以
增 

連
淸
水
入
口
。

®
 中
日
親
善
舊
調
又
聞 

前
任
H
外
相
幣
原
之
談
詁1

無
非 

欲
得
中
國
經
濟
利
益 

Ifll已 

東
京
拾
七H
電 

前
任
駐
美
公
使
及
前
外
相
之 

幣
原
喜
重
郎
为
伊
一
血(
訪
各
晤
談
遠
束
時
局
，。 

據
其
言
稱
，"
本
最
要
之
外
交
方
針:
厥
爲
保 

持
與
屮
國
之.懇
摯
關
係•
，到
底
須
也
遠
東
訂
立 

洛
迦
諾
公
約
以
中
H
間 Z
政
治
友
誼
"
爲
經 

濟
合
作
之
从
礎 
，與
中
國
親
善
，爲
"
本
必
要 

，之
事 

如
輔
也
之
相
依
若
無
中
國

UIIH
本
危 

殆

。當
余
外
外
務
省
供
棉
時
，
經
力
謀
與
中
國 

携
手
二
九
一
一
七
年
南
京
案
發
生
，、有
等
人
我 

求
列
强
向
黨
府
致
嚴
州
的
最
後
通
牒 
，幷
請
予 

允
許
準
備
兵
馬
卜
必
要
時
參
加
討
伐
中
國
" 

但
余
反
對
之
、
盖
以
爲
如
是
則
令
中
國
人
于
化. 

産
黨
之
手
耳
二
此
神
臆
度
俊
果
不
不
厂
中
阈
坪 

將
麻
案
罪
犯
懲
辦•
，及 

1.-1列
强
道
歉
，，不
須
列 

國
干
涉
，，

日
本
對
華
無
政
治
的
野
心
。
咅
人
當
樂
觀
中
國 

統
丁
"
及
予
以
助
力
促
其
實
規
；
如
兩
國
合
作

(
按
)
快
嘉
森
字"
邁
、。江
蘇
省
人
，留
學 

德
國
畢
業 

隨
梁
任
公
有
年
：
素
著
文
名 

，曾
任
江
蘇
省
土
自
治
學
院
院
長1
後
改 

為
政
治
大
學
校
，
公
任
校
長
咪
來
汉
對
 

國
长1
 
一 
黨
中
制
品
力
"
主
持
國
家
士
義 

派
，
仆
新
路
雜
誌r

一
輒
爲
攵
痛
斥
阈
氏 

黨
府
詞
  

;

'?;理
豐
，觀
者
擊
節
歎
賞:
如
本 

報
前
轉
戴"
儕
關
訓
政
說 

即
"
之
大
作 

也 

以
工
人
爲"
介
右
所
忌
，
致
力
今H
 

被
擄
之
倘 

然
而
堂
堂
主
席
•
，乃
至
比.佻 

行
惡
。
擄
許
崇
智
之
子
尙
不
足
一
復
擄
及

◎
廣
吿
注
意

o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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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‘  

E,

零
◎

A④

達
險
惡
害
人

什•
間
之
最
陰
險
最
狼
毒
哲
莫
如
旅
溫
地
辟
之
李
達
若
籍
年
來
 

所
謀
不
遂
家
計
窘
迫
乃
挈
眷
來
雲
企
圖
生
活
同
時
小
女
麗
羣
 

願
傭
工
弟
感
邇
來
民
族
開
通
女
子
職
業
日
見
液
達
遂
允.如
所
請 

就
僱
于
資
路
西
餐
館
顧
近
年
來
我
國
女
子
執
役
于
酒
樓
餐
館
任 

何
姓
氏
所
在
多
有
何
足
爲
奇
而
李
達
小
人
因
挾
微
嫌
暗
圖
鲁
 

竟
吊
通
西
人
將
小
女
麗
華
拘
入
頑
童
院
裏
恃
其
命
廣
大
多
方
 

搆
陷
枉
想
逮
入
女
館
撥
解
囘
唐
直
接
斷
小
妇
麗
華
生
計
間
接
使 

我
家
散
人
亡
噫
吁
李
達
立
心
不
良
殊
堪
痛
恨
矣
差
幸
訴
諸
高
等 

汉
庭
籍
賴
法
官
秦
鏡
高
懸
洞
燭
K
 僞
謂
麗
華
年
齡
已
考
自
傭
 

匸
條
例
知
女
子
圖
謀
職
業
爲
現
代
社
會
所
認
許

IP 判
决
恢
復
自 

由
隨
便
傭
匸
弟
是
次
無
辜
被
李
達
搆
陷
心
實
不
甘
除
另
謀
控
布
一 

吿
反
坐
外
特
將
寃
屈
事
情
登
諸
報
端
使
四
方
僑
衆
知
台
山
莘
村 

人
氏
李
達
之
險
惡
焉
李
達
字
基
睦

民
國
拾
八
年
六
月
拾
貳
日 

,
台
山
南
村
李
研
深
特
斥

/
@
 A
謝
啓 

敢
者
先
嚴
？
兆
坤
前
月
由
港 

雲
項
不
幸
厄
遭
病
魔
壹
臥
不 

生
缴
理
送
入
公
醫
院
調
治
奈

搭
亞
洲
皇
后
船
前
來
本
月
一
號
到 

起
叨
蒙 
陳
宜
顯
陳
祖
烈
兩
位
先 

藥
石
無
靈
竟
於
七
號
溢
然
長
逝
乂 

來
雲
遅
制
成
服
親
視
含
殮
殯
葬
迭

蒙
拍
電
報
吿
弟
接 

蒙
兩
位
先
生
周
全 

伸
謝
忱

妥
當
此
恩
此
德
歿
。
均
感
謹
此
登
報
藉 

頃
你
市
頓
埠
棘
人
馮
相
稽
穎

V
◎

心

承
受
生
意
股
份
廣
吿 

敢
者
片
打
街
東
門
牌 
一 
百
六
拾
四
號
共
和
餐
館
生
意
原
日
雷
偉 

若
占
有
段
份
茲
伊
志
圖
別
業
願
將
自
己
名
下
所
占
之
股
份
生
意
一 

槪
推
與
共
和
公
司
承
受
訂
期
七
月
盛
號
備
價
交
易
日
前
雷
偉 

欠
到
中
西
欵
項
有
關
係
於
共
和
公
司
而
軽
例
未
淸
者
祈
於
未
交 

易
以
前
到
來
理
妥
自
交
易
後
概
不
支
理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
共
和
餐
館
敢

以
工
可
香
港 *
 價
每
百
四
十
八
元
五
五 

A
A
動
上
海
滙
價
每
百
四
十
二
元
八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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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^

4
・
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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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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